
國立政治大學課程學習型兼任助理作業要點 

民國 104年 8月 20日本校課程學習暨學生兼任助理權益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4年 9月 7日本校課程學習暨學生兼任助理權益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進行多元之課程學習，以實習、

服務、研究、教學演練或其他學習活動落實修課目標，特依據教育部訂頒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本校學生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教學單位（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為落實領域發展及培養學生

專業能力，得提供學生選習結合實習、服務、研究、教學演練或其他學習

活動元素之專業課程。 

三、 本校在學學生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得擔任學習型兼任助理： 

（一） 係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並修習上述第二點之專業相關課程。 

（二） 學習範疇為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之條件者，依各教學單位相關規定

辦理。 

四、 本校各教學單位開設上述第二點之專業相關課程，應依本校開課相關作業

程序辦理，並將課程規畫及評量方式等明訂於教學大綱。 

五、 學習活動須於授課教師之指導下，並經雙方同意為之。學生進行課程學習

前，授課或指導教師應循校內行政程序填報學習型關係認定相關表單，並

檢附相關學習實施計畫。 

六、 學生進行課程學習期間，授課或指導教師應督導學生紀錄學習活動，依其

學習情形給予指導與回饋，並且按時填報學習成效評量表。教師不得要求

學生從事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工作。 

七、 學生應課程之需參與各項學習活動時，得由授課或指導教師給予必要之津

貼、補助或獎學金，其發給之標準，由各單位依其課程性質訂定之。 

八、 學習型兼任助理與指導教師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

後權利行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九、 學習型兼任助理對於課程學習活動等之措施與處置之爭議，應依本校學生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辦理。 

十、 本要點經課程學習暨學生兼任助理權益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並送教務

會議備查，修正時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表 1、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參與課程學習之學習型關係認定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習課程資料 

開課單位       學院(單位)         學系(單位)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科目代號  

課程執行期間 ____________學年度 第____________學期 

學生資料 

學生所屬系所        學院            學系/研究所  學號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學習活動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應於課程執行期間內) 

同  意  書 

本人 
授課教師:                          

已充分瞭解，本次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活動及 
學    生:                          

擔任學習型兼任助理，業經雙方確認及同意學習活動係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對價關係，亦未

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學習範疇係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且符合教育部 104 年 6

月 17 日函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本校學生兼任

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之規範。 

茲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書件，請核閱。 

1. 課程大綱 

2. 本次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3. 其他                                                                        

 

立同意書人：               (授課教師簽章) 立同意書人：               (學生簽章) 

注意事項 針對有危險性之學習活動，授課教師應增加學生保險等保障範圍。 

1.承辦人員簽章 2.單位主管簽章 

 

註：擔任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課程學習教學助理者，請逕送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核章。 
 

 (104 年 8 月版) 



表 2、國立政治大學課程學習型兼任助理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依據「國立政治大學課程學習型兼任助理作業要點」訂定本實施計畫 

學習目標 

(可複選) 

□教學方法、班級成果展現 
□課程大綱編寫、教材準備、教案設計 
□資料蒐集與統整能力 
□設計與維護(課程)網頁 
□作業批改練習、評分技巧 

□技術輔導或諮詢技巧 
□實際帶領討論/實習/演習課程 
□課程經營與師生互動 
□語文練習 
□其他                           

辦理單位                學院(單位)             學系(單位)   

實施對象 

學生系所別 
 

班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學生姓名 
 

學號  

實施期程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應於課程執行期間內) 

指導教師 姓名 
 系所     

(單位) 
 

指導方式 

(可複選) 

□教學現場指導      □觀摩教師授課     □研討會、學術會議進行 

□論文寫作與研討    □資料應用與分析   □指導討論與解題技巧 

□研究實習          □其他                                  (請自行增列) 

成效評量 

□教材、教案或課程設計學習      □課程活動紀錄  

□論文寫作計畫或成果撰寫        □成果報告撰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自行增列) 

評量次數 每學期末評量 1 次。 

獎助方式  

備   註  

 

 

 

 



表 3、國立政治大學課程學習型兼任助理學習成效評量表 

填表日期 :   年  月  日 

註：本學習成效評量表請留存 5 年備查，擔任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課程學習教學助理者，

請另繳交副本留存。 

 

課程名稱  科目代號  

計畫名稱 （無則免填） 計畫編號 （無則免填） 

學生 

系所別 
     學院        學系/研究所 班 別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學生姓名 
 

學 號  

指導教師  
教師所 

屬單位 
 

實施期間 ___________學年度 第___________學期 

評量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評量日期        年    月    日 

評量項目 

(可複選，不適用者不須評量) 

評量結果 

(請圈選) 回饋意見 

優 佳 可 差 劣 

教材、教案或課程設計學習 5 4 3 2 1 
 

課程活動紀錄 5 4 3 2 1 
 

論文寫作計畫或成果撰寫 5 4 3 2 1 
 

成果報告撰寫 5 4 3 2 1 
 

其他： 5 4 3 2 1 
 

課程學習結果：□通過 □不通過 

綜合性回饋意見：(請務必詳述) 

 

 指導教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